
安樂死合法化
相關議題看法調查

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．老同小組



問卷編製、
抽樣與分析

壹



調查動機

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（以下簡稱熱線）老年同志小組

長期關注同志的生老病死議題，在服務及陪伴老年同志的工作中

常接觸到長期失能者的生死掙扎與長期照護困境。

近年媒體大幅報導名人呼籲安樂死合法化，

卻大多只停留在同意、不同意的單純表態，也未見公部門的具體回應。

在熱烈關注婚姻平權推動之際，我們也思考著不同處境同志的生命議題，

並把這議題拓展到不只是同志，而是不分性傾向、族群、社會階級的

所有人都可能面臨的生死議題及需求。



問卷編製與收樣 (1/2)

問卷編製從 2017 年 5 月 19 日到 8 月 23 日共三個月，

參考國外安樂死制度、國內外相關論述及報導，

由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老年同志小組成員共同編製。

經多次翻修後於 8 月 23 定稿、8 月 25 日公開發布、10 月 4 日截止收樣（共40天）。

電子問卷抽樣方式包含電子佈告（台灣大學批踢踢實業坊、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官方網站、

社群粉絲頁）、滾雪球式（Line群組、Facebook）、以及投廣告（Facebook、Google）。

問卷以 Typeform 平台建構，所有填答過程皆為匿名收樣，

填答者的 IP address 也由平台以亂碼加密方式轉換為 Network ID 僅供比對是否重複填答。



問卷編製與收樣 (2/2)

總回收份數為 2,038 例，扣除重複 Network ID 檢查、

回覆結果明顯矛盾等樣本，最後實際納入分析的樣本為 2,009 例。

重複 Network ID 若填答結果超過 80% 一致則排除分析。

發布機構的偏誤影響

在所有填答者中異性戀與非異性戀（包含同性戀、雙性戀與無性戀者）

人數分別為 903 與 978，異同比例為100:108。在所有的主要回答結果中，

異性戀與非異性戀填答者的結果差異全數都在正負 10% 以內，且趨勢一致。



填答者組成
與基本資訊

貳



45%

35%

12%

4%

1% 1% 1%

性傾向比例

異性戀 同性戀 雙性戀 不確定

無性戀 其他 不回答

54%

44%

1% 1%

性別比例

女 男 跨性別 其他



0%

4%

37%

37%

15%

6%

1%

年齡組成

15歲及以下 16-19歲 20到29歲 30到39歲

40到49歲 50到64歲 65歲及以上

1% 8%

60%

32%

學歷組成

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

大專與大學 研究所及以上



地區 填答比 地區 填答比

台北市 30% 嘉義縣市 1.4%

新北市 23% 花蓮縣 1.2%

台中市 10% 雲林縣 1.1%

高雄市 8% 基隆市 1.0%

桃園市 6% 苗栗縣 0.6%

台南市 6% 南投縣 0.5%

新竹縣市 3% 台東縣 0.4%

彰化縣 2% 金門 0.2%

宜蘭縣 2% 馬祖 0.1%

屏東縣 2% 其他 1.2%

66%
14%

17%

2% 2%

地區填答比例

北 中 南 東 離島與其它



宗教信仰 比例

無特定信仰 36.4%

台灣民間信仰（如拜祖先、
土地公、天公、媽祖等）

23.5%

佛教 10.3%

無神論者 8.9%

基督教 6.4%

佛道教 6.3%

道教 4.1%

天主教 1.5%

一貫道 0.8%

伊斯蘭教 0.1%

其他 1.5%

38%

45%

8%

9%

宗教信仰比例

無特定信仰及其他信仰 華人宗教 亞伯拉罕諸教 無神論者

**華人宗教即台灣民間信仰、佛教、佛道教、道教、一貫道

**亞伯拉罕諸教即基督教、天主教、猶太教、伊斯蘭教



安樂死合法化
整體支持度

參



同意

92%

不同意

1%

不確定

6%

其他

1%

整體而言，你支持台灣通過安樂死合法化嗎？



制度與情境

肆



2%

1%

29%

78%

93%

84%

62%

80%

92%

0% 25% 50% 75% 100%

其他

以上都不適用

純粹厭世

重度失智（有事先遺囑或家人同意）

植物人（有事先遺囑或家人同意）

重度失能

嚴重的心理疾患

無法治癒的生理疼痛

末期疾病

你認為以下什麼情形適用安樂死（複選題）



4%

3%

71%

74%

20%

27%

82%

68%

0% 25% 50% 75% 100%

其他

都不需要

無法自主表達意志時（例如昏迷或重度失…

合法的遺囑以交代後事

家屬同意（如果有直系血親）

伴侶或配偶同意

一定時間的思考期（例如兩個月）

疾病證明

如果即將通過安樂死合法化，你覺得下面哪些要素應該

納入法條（複選題）

無法自主表達意志時（例如昏迷或重度失智）時
，伴侶或配偶同意



1%

55%

29%

86%

62%

0% 25% 50% 75% 100%

其他

領有證照的專業人士（允許一對一到府服務）

社會福利團體或是非營利組織

合法的醫院

政府專門機構

若安樂死合法化，你認為哪些組織或單位可以提供安樂死服務

（複選題）



1%

39%

66%

62%

85%

0% 25% 50% 75% 100%

其他

指定的公共場所（指定自己希望的景點，如公園、海

邊）

由專業人員到家裏進行

由政府特許的專門機構執行

醫院

如果通過安樂死合法化，你認同下面哪些地點可以執行安樂死

（複選題）



法定成年年齡

（我國為20歲）

46%不限年齡

40%

老年人（我國為65

歲以上）

7%

12歲以上

7%

贊同的年齡限制門檻

**12歲以上是荷蘭的安樂死年齡門檻

年齡限制門檻與情境難題

是

87%

否

7%

沒意見

6%

未達法定年齡但本人同意且經過專業評估（如重症）
及親屬同意的話，你認為是否可以執行安樂死？



價值觀問題

伍



第一部分，我們詢問六題價值觀的同意度

填答方式為1到5分，分數越高表示越同意



有約九成的人選擇了同意或非常同意 (88.4%)

有四成的人非常不同意，有兩成的人不同意，
另有三人的人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



95% 的填答者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

超過九成的人選擇了同意或非常同意 (90.1%)



超過九成的人選擇了同意或非常同意 (92%)

超過九成的人選擇了同意或非常同意 (91.1%)



第二部分，我們詢問四題深入的價值觀題組

2%

15%

33%

3%

65%

60%

61%

54%

0% 25% 50% 75% 100%

以上都不同意

我認為安樂死與自殺其實是一樣的

選擇安樂死比較有法律依據

安樂死是被過度美化的行為

如果合法化，選擇安樂死比自殺來得有程序正當性

選擇安樂死的人往往是深思熟慮後的決定

安樂死是比較安詳的死法

被社會大眾接受的程度不一樣

有人提出「安樂死」跟「自殺」的可能差異，請勾選你同意的選項（複選題）



3%

82%

54%

86%

51%

0% 25% 50% 75% 100%

以上都不同意

安樂死應該被納入醫療補助的範疇，例如讓沒有經濟能

力的末期重症患者也能選擇安樂死

通過安樂死會減少自殺率，因為可以選擇更舒適的方式

結束生命

安樂死合法化會讓人更加積極面對及討論死亡，以及討

論如何解決生存的困境

擁有選擇死亡的權力反而更有勇氣活下去

有些人對安樂死提了一些較深度的看法，請選出你會同意的觀點（複選題）



37%

22%

16%

3%

23%

27%

6%

15%

7%

26%

0% 25% 50% 75% 100%

以上皆非

個人價值觀（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、好死不如歹活、活著就有希望）

選擇死亡是一種逃避

浪費社會資源

認為會有模仿效果

會讓身邊的人傷心

人本來就不該決定自己何時死亡

生命權是至高無上的

通過安樂死會造成社會動盪

宗教信仰因素不支持安樂死

有些人對安樂死提了一些「不支持」的觀點，你覺得哪些是合理

的考量（複選題）



2%

28%

57%

18%

29%

16%

35%

46%

0% 25% 50% 75% 100%

其他

以上皆無

家庭因素（例如照顧壓力、親人間關係等）

沒有子女

受到歧視

單身與否（不特指結婚、交往也算非單身）

社會氛圍不友善

經濟壓力過大

除了末期疾病與生理、心理狀況，你覺得下面哪些因素會影響你自己選

擇安樂死的意願？（複選題）



安寧與緩和
醫療認識度

陸



7%

24%

41%

35%

33%

31%

35%

24%

17%

23%

20%

11%

0% 25% 50% 75% 100%

「預立放棄急救同意書（DNR）」

「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」

「病人自主權利法」

你有聽說過這些法條嗎？

不知道 聽說過但不清楚細節 聽說過且大概知道內容 知道並瞭解詳細的內容

顏色越深，越瞭解相關內容



收入多寡
影響結果？

柒



在分析填答者的背景是否影響他對安樂死議題的各種意向時

我們發現宗教、學歷、性別、性傾向的影響力都是相對小的

而較具有顯著影響的是填答者的平均年收入（經濟能力），例如問到

86% 83%
80%

74%

50%

75%

100%

無收入 1~50萬 51~100萬 超過100萬

同
意
度
百
分
比

安樂死應該被納入醫療補助的範疇，例如讓沒有經濟

能力的末期重症患者也能選擇安樂死



84%

70%

82%

63%

79%

59%

73%

52%

0%

25%

50%

75%

100%

無法治癒的生理疼痛 嚴重的心理疾患

你認為以下什麼情形適用安樂死？

無收入 1~50萬 51~100萬 超過100萬



56%

50%
44%

49%

38%

31%
37%

26%
21%

36%

15%
18%

0%

25%

50%

75%

經濟壓力過大 社會氛圍不友善 受到歧視

除了末期疾病與生理、心理狀況，你覺得下面哪些因素會影響你自己選擇

安樂死的意願？

無收入 1~50萬 51~100萬 超過100萬



9%

17% 17%

9%

18%
21%

12%

20%

27%

20%

32%
35%

0%

25%

50%

病人自主權利法 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 預立放棄急救同意書（DNR）

有關台灣安寧照護相關法條，在三種法規中

勾選「知道並瞭解詳細的內容」的比例

無收入 1~50萬 51~100萬 超過100萬



開放式問題
意見與回饋

捌



從開放式問題看填寫者對議題的重視度

我們詢問填答者是否有意願填寫開放式問題

74% 的人表示同意填答

最後實質完成填寫的比例也高達65%（1,331人）



開放式問題節錄 (1/3)

可以選擇好死會讓我感到不再害怕死亡，因為我認為決定安樂死一定是深思熟慮後而做的決定，
這決定是為自己人生負責！而我的工作常常看到因病痛受苦的人，我當時覺得人生最後很痛苦，
不如自己決定自己最後一條路要怎麼走！

真正能夠活著的人根本不會考慮死亡的問題，他們只會害怕並且逃避，
透過各種移情的方式轉移自己對死亡的恐懼，金錢或者後代。
問題在於為什麼想要死亡？又為什麼要拒絕別人的死亡？
活著並不等於面對，有時候只是放棄人格，遵循動物性的生存本能而已。

我覺得人原本就可以選擇是否要活著，活著對某些人來說，

如果窮盡所有努力仍感受不到生命的美好，安樂死是社會給他的福利政策啊！



開放式問題節錄 (2/3)

身體已走到終點，不願浪費醫療強留，
如果已經對家屬造成經濟、人力、人心的重擔，
也不願由他們承擔簽署放棄急救的遺憾，
希望能在心智都能作主的情況，決定自己的終點。

（提問：你會考慮進行安樂死結束生命的可能原因有哪些？）
均為個人因素無客觀條件，如果一個人想死亡，有條件的限制就是變相的審判。

（提問：你會考慮進行安樂死結束生命的可能原因有哪些？）
對於跨性別身份，社會有太多來自意識形態的困難無法解決，沒有認同感、沒有歸屬感，
可能未來會走到某種覺得自己已經沒有毅力繼續支撐生活的處境。



開放式問題節錄 (3/3)

自己的爺爺在病床上躺了10多年，氣切，完全無行為能力。

只靠看護翻身、插管餵食，他多次表示想死。

但台灣對安樂死觀念未開放所以爺爺現在還躺在醫院裡。

其實這情況和植物人有什麼差別，人活得沒尊嚴、生活沒樂趣，

沒什麼值得期待，家人又因為龐大醫藥費有很大的壓力，

我真的支持安樂死，至少維護最後一點尊嚴，而不是每天被當植物人一樣對待。



Q&A
玖


